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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

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

(发改价格规〔2019〕1658 号 2019 年 10 月 21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

改革委（物价局），华能集团、大唐集团、华电集团、国家能

源集团、国家电投集团、国投电力有限公司，国家电网有限公

司、南方电网公司、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

革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

若干意见》精神，加快推进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，有序放开竞

争性环节电力价格，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，经国务院同意，

现就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改革必要性

2004 年以来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及煤电价格联动机制

逐步建立，并成为上网侧电价形成的重要基准，对规范政府定

价行为、促进不同类型上网电价合理形成、优化电力行业投资、

引导电力企业效率改善、推动电力上下游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，竞争性

环节电力价格加快放开，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已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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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适应形势发展，突出表现为不能有效反映电力市场供求变

化、电力企业成本变化，不利于电力上下游产业协调可持续发

展，不利于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电力体制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的相关

文件明确提出，要坚持“管住中间、放开两头”，有序放开输

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；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

确要求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。当前，输配电价改革已经实

现全覆盖，“准许成本+合理收益”的定价机制基本建立；各

地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不断扩大，约 50%的燃煤发电上网电量

电价已通过市场交易形成，现货市场已开始建立；全国电力供

需相对宽松、燃煤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低于正常水平，进一步

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已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

条件，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。

二、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总体思路。坚持市场化方向，按照“管住中间、放

开两头”的体制架构，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，

加快构建能够有效反映电力供求变化、与市场化交易机制有机

衔接的价格形成机制，为全面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、

加快确立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

府作用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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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整体设计，分步推进。按照市场化改革要求，既要强

化顶层设计，凡是能放给市场的坚决放给市场，政府不进行不

当干预；又要分步实施，有序扩大价格形成机制弹性，防止价

格大幅波动，逐步实现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，确保改革

平稳推进。

坚持统筹谋划，有效衔接。充分考虑不同类型、不同环节

电价之间的关系，统筹谋划好核电、水电、燃气发电、新能源

上网电价形成机制，以及不同类型用户销售电价形成机制，确

保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措施有效衔接。

坚持协同推进，保障供应。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，广泛

听取意见建议，强化配套保障措施，确保改革有序开展。加快

推进电力市场建设，协同深化电量、电价市场化改革，确保电

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保障电力供应。

坚持强化监管，规范有序。按照放管并重的要求，加强电

力价格行为监管，建立价格异常波动调控机制，健全市场规范、

交易原则、电力调度、资金结算、风险防范、信息披露等制度，

确保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合理形成。

三、改革举措

（一）为稳步实现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目标，将现

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的市

场化价格机制。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

定，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 10%、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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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电力交易中心依照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开展的现货交易，可不

受此限制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市场发展适时对基准价和浮动

幅度范围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现执行标杆上网电价的燃煤发电电量，具备市场交

易条件的，具体上网电价由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等

市场主体通过场外双边协商或场内集中竞价（含挂牌交易）等

市场化方式在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范围内形成，并以年度合

同等中长期合同为主确定；暂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

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，仍按基准价执行。

（三）燃煤发电电量中居民、农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仍

按基准价执行。

（四）燃煤发电电量中已按市场化交易规则形成上网电价

的，继续按现行市场化规则执行。

（五）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后，现行煤电价格

联动机制不再执行。

四、配套改革

（一）健全销售电价形成机制。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上网

电价的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，包括市场化方式形成上网电价、

输配电价（含交叉补贴和线损，下同）、政府性基金，不再执

行目录电价。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的用户用电价格，继续执行

各地目录电价。其中，居民、农业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电价，

确保价格水平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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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补机制和核电、燃气发电、

跨省跨区送电价格形成机制。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可再生能源

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在当地基准价（含脱硫、脱硝、除尘电价）

以内的部分，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，高出部分按程序申请国家

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。核电、燃气发电、跨省跨区送电价

格形成机制等，参考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的，改为参考基准

价。

（三）相应明确环保电价政策。执行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

价格机制的燃煤发电电量，基准价中包含脱硫、脱硝、除尘电

价。仍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的电量，在执行基准价的基础上，

继续执行现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。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完全放开

由市场形成的，上网电价中包含脱硫、脱硝、除尘电价和超低

排放电价。

（四）规范交叉补贴调整机制。以 2018 年为基数，综合考

虑电量增长等因素，在核定电网输配电价时统筹确定交叉补贴

金额，以平衡电网企业保障居民、农业用电产生的新增损益。

（五）完善辅助服务电价形成机制。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燃

煤机组参与调峰、调频、备用、黑启动等辅助服务的价格，以

补偿燃煤发电合理成本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对于燃

煤机组利用小时严重偏低的省份，可建立容量补偿机制，容量

电价和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。

五、实施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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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地要结合当地情况组织开展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机

制改革，制定细化实施方案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于 2019

年 11月 15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，

可暂不浮动，按基准价（即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）执行。

现货市场实际运行的地方，可按现货市场规则执行。

（二）实施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价格机制的省份，2020 年

暂不上浮，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可

根据情况对 2020 年后的浮动方式进行调控。

（三）国家发展改革委动态跟踪实施情况，结合电力体制

改革总体进展，适时开展评估调整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居民、农业等电力保障。居民、农业用电电量

以及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

电量，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，主要通过优先发电计划保障，不

足部分由所有参与电力市场的发电企业机组等比例保障。

（二）规范政府行为。各地要坚持市场化方向，按照国家

制定的市场规则和运营规则来开展市场建设和电力交易，对用

户和发电企业准入不得设置不合理门槛，在交易组织、价格形

成等过程中，不得进行不当干预。

（三）加强电力市场价格行为监管。充分依托各地现有电

力交易市场，积极发挥市场管理委员会作用，完善市场交易、

运行等规则，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，保障市场交易公平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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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公开。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查处电力市场中市场主

体价格串通、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违规价

格行为，以及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的行为。

鼓励市场主体参与价格监督。依托市场信用体系，构建市场主

体价格信用档案，对价格违法行为予以联合惩戒。

（四）建立电价监测和风险防范机制。价格主管部门定期

监测燃煤发电交易价格波动情况，评估价格波动的合理性。当

交易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，依法及时采取干预措施，确保燃煤

发电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。

（五）加强政策解读引导。采取多种方式全面、准确解读

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政策，加强舆情监测预

警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做好应急预案，为改革营造良好舆论

环境。

本指导意见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、

电网企业、发电企业要充分认识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

制改革的重要性、紧迫性和复杂性、艰巨性，切实担当起主体

责任，精心细化改革实施方案，认真抓好落实，确保改革平稳

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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